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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儒家家庭本位思想的 

知情同意原則的思考 
 

孔祥金 趙明杰 * 
 

摘要 

 
在具有家庭主義特徵的中國社會文化語境下，儒家家庭本位

思想對病人知情同意權的影響是客觀實在。以自由主義和個人主

義為理論基礎的個人自主知情同意原則要想在中國本土的醫療實

踐中發揮應有作用，突顯家庭在知情同意過程中的主導地位是重

要前提。在中國的醫療實踐中，知情同意的模式必須融入中國儒

家家庭本位思想，才能更好地發揮其作用。 

 

【關鍵字】 儒家 家庭本位思想 知情同意 個人自主原則  

病人 
 

一、 兩組病人知情同意實證數據的隱意 
 

1. 數據 1 

2010 年由醫學與哲學雜誌社組織的全國 10 城市 4,000 名住院病 

人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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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醫院在病人的診療過程中推行知情同意原則”的必要

性，85.2%的人認為“非常有必要”或“有必要”，僅有 14.8%的人

認為“必要性不大”或“沒有必要”。 

關於“在神志清醒的情況下，知情同意書應該由誰填寫（簽

字）”的問題，52.8%的人認為應該是“家屬”，39.5%的人認為應

該是“患者本人”，4.3%的人認為應該是“同事或朋友”，3.3%的

人認為應該是“醫生”。 

關於“在手術等較大的診療前要求病人或家屬簽署知情同意

書”的必要性，79.0%的人認為“非常有必要”或“有必要”，僅有

21.0%的人認為“有一定的必要”或“沒有必要”。 

關於“誰為病人手術簽字”的問題，53.7%的人認爲應該是“家

屬”，46.3%的人認為應該是“患者本人”。儘管有 49.5%的人認為

病人簽署知情同意書是醫院“尊重病人的權利”，但多數人認為

“病人本人簽署知情同意書”對病人具有消極影響，34.3%的人認為

“可能增加病人的疑慮”；37.4%的人認為“影響病人的情緒”；只

有 28.3%的人認為“有助於病人增加信心”。 

關於“醫生的治療方案與病人的期望不一致”時，62.5%的人認

為“表明不同意的態度，如醫生不同意就接受醫生的意見”；37.5%

的人認為“向醫生表明不同意的態度並堅持己見”。 

關於“在病情緊急，病人生命存在危險”時，84.2%的人認爲病

人或家屬“應尊重醫生的意見”，15.8%的人認為“仍由病人做

主”。 
 

2. 數據 2 

《醫學與哲學》2013 年第 2 期刊載“誰在行使患者權利：10777

例手術患者簽字情況分析”一文 2 ，該文對某醫院住院手術病例共

 
(1) 杜治政、趙明杰、孔祥金、秦⼵怡：〈中國醫師專業精神的病人一般觀點〉，《醫

學與哲學》(人文社會醫學版)，2011 年，第 32 卷，第 3 期。 
 

(2) 王福順：〈誰在行使患者權利：10777 例手術患者簽字情況分析〉，《醫學與哲
學》，2013 年，第 34 卷，第 2A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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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77 例手術知情同意書簽字人與患者關係進行了分析，結果表明，

病人本人簽字 2,401 例，佔 22.3%；病人丈夫（妻子）簽字的 5,142

例，佔 47.7%；父母（子女）簽字的 2,416 例，佔 22.4%；兄弟姐妹

簽字的 397 例，佔 3.7%；表親屬簽字的 346 例，佔 3.2%；同事或朋

友簽字的 62 例，佔 0.6%。值得注意的是，從 10,777 例病人的術前

意識狀態看，術前意識清楚者達 98%，而本人簽字者只佔 22.3%。 

資料 1 和資料 2 說明下述事實： 

第一，絕大部分人(85.2%)認識到“知情同意”在臨床治療過程

中的必要性。並有近 50%的人認為病人簽署知情同意書是“尊重病

人的權利”的體現。表明“知情同意”已成為病人臨床治療過程的

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對治療過程中知情同意書的簽署人，調查資料顯示，52.8%

的人認為應該是“家屬”，39.5%的人認為應該是“患者本人”，而

在醫療實踐中，“家屬”簽字的佔 77%，而病人本人簽字的佔

22.3%。這表明家屬在醫療決策中具有重要的話語權，並且在實際具

體的醫療實踐中“家庭決策”的地位更為凸顯。 

第三，家屬之所以成為重要的“知情同意人”，最主要的原因

是，“病人本人簽署知情同意書”對病人具有消極影響。這表明家

屬簽字是基於對病人本人最佳利益的考慮。 

需要指出的是，引用這兩組資料的目的不是為了簡單說明目前

中國的病人在臨床診療過程中知情同意權的履行情況，而是要強

調：在中國的醫療實踐中，臨床醫療決策（知情同意權的履行）表

現出明顯的家庭主義的特徵，在病人的醫療決策過程中，家庭決策

佔有主導地位。進而說明在中國建立起體現儒家家庭本位思想的知

情同意倫理觀，是有充分社會思想基礎和文化基礎的。 
 

二、 中國涉醫法律法規對知情同意物件的界定 
 

《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三十三條規定：“醫療機構施行手術、

特殊檢查或者特殊治療時，必須徵得患者同意，並應當取得其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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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關係人同意並簽字；無法取得患者意見時，應當取得家屬或者

關係人同意並簽字；無法取得患者意見又無家屬或者關係人在場，

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況時，經治醫師應當提出醫療處置方案，在取

得醫療機構負責人或者被授權負責人員的批准後實施。” 

《醫療機構管理條例實施細則》第六十一條規定：“醫療機構

在診療活動中，應當對患者實行保護性醫療措施，並取得患者家屬

和有關人員的配合。”第六十二條規定：“醫療機構應當尊重患者

對自己的病情、診斷、治療的知情權利。在實施手術、特殊檢查、

特殊治療時，應當向患者作必要的解釋。因實施保護性醫療措施不

宜向患者說明情況的，應當將有關情況通知患者家屬。” 

《執業醫師法》第二十六條規定：“醫師應當如實向患者或者

其家屬介紹病情，但應注意避免對患者產生不利後果。 醫師進行實

驗性臨床醫療，應當經醫院批准並徵得患者本人或者其家屬同意。” 

《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十一條規定：“在醫療活動中，醫療

機構及其醫務人員應當將患者的病情、醫療措施、醫療風險等如實

告知患者，及時解答其諮詢；但是，應當避免對患者產生不利後果。” 

《病歷書寫基本規範》第十條規定：“對需取得患者書面同意

方可進行的醫療活動，應當由患者本人簽署知情同意書。患者不具

備完全民事行為能力時，應當由其法定代理人簽字；患者因病無法

簽字時，應當由其授權的人員簽字；為搶救患者，在法定代理人或

被授權人無法及時簽字的情況下，可由醫療機構負責人或者授權的

責任人簽字。因實施保護性醫療措施不宜向患者說明情況的，應當

將有關情況告知患者近親屬，由患者近親屬簽署知情同意書，並及

時記錄。患者無近親屬的或者近親屬無法簽署同意書的，由患者的

法定代理人或者關係人簽署同意書。” 

《侵權責任法》第五十五條規定：“醫務人員在診療活動中應

當向患者說明病情和醫療措施。需要實施手術、特殊檢查、特殊治

療的，醫務人員應當及時向患者說明醫療風險、替代醫療方案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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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並取得其書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說明的，應當向患者的近親屬

說明，並取得其書面同意。” 

儘管中國有關涉醫法律法規對知情同意物件的界定不一，甚至

有相互衝突之處，但應該看到這些法律法規都沒有將病人本人作為

唯一的“知情同意”的物件，家屬在知情同意方面的話語權得到相

當程度的體現。這與在西方社會中當病人具備行為能力時，只將病

人本人作為“知情同意”唯一物件的規定是有很大不同的。我們可

以明顯地看到，在知情同意理論中國化的過程之中，儘管法律法規

條文仍强調個人自主決策的前提性，但不可否認，這些法律法規的

規定中已經滲透有儒家家庭本位思想的中國元素，將家庭看成是病

人診療決策的重要影響因素，强調了家庭參與知情同意過程的重要

性。 

我們也可以這樣認為，這些法律法規的制定者在制定這些有關

知情同意的條文時，並沒有刻意地去追求體現“家庭本位思想”，

但是，卻在“無意”或“不知不覺”中考慮到了家庭因素。這也從

一個側面反映了“家庭本位思想”對中國立法者的“潛在”影響。

儘管這種思想在有關法律法規體系中體現得並不系統。 
 

三、 不同道德語境下的中西“知情同意”倫理觀衝突 
 

1. 西式自由個人主義下的知情同意原則 

在西方，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是生命倫理學中“個人自主原

則”的理論基礎，個人有絕對的權威決定自己的行為。一個有行為

能力的病人是其臨床醫療決策的最終權威，病人具有知情同意權，

由病人自己來作出診療決定。在醫療實踐中，醫生對有行為能力的

病人必須講真話。持西方自由主義倫理觀的學者認為，自由的和知

情的同意這一做法可從兩個方面得到辯護：尊重個人自由和為他們

獲得最佳利益。但事實上，遵從“自由的和知情的同意”未必能夠

真正實現“尊重個人自由和為他們獲得最佳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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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生命倫理學家恩格爾哈特(H. T. Engelhardt) 在其《生命倫理

學基礎》一書中說，“這一做法不是單一的。它不僅涉及從那些將

要接受治療的個體那裏得到允許，而且涉及從那些本人沒有能力表

示同意的人的監護人那裏的允許。處於第一種情形的個體有能力自

由選擇自己的命運，必須獲得他們的權威認可才能進行共同的行

動。第二種情形中的個體出於其他人的權威監控之下。” 3 無論是哪

種“允許”經常會遇到這樣的道德衝突：有行為能力的個體經常會

做出某些與其最佳利益相悖的決定，而代理人也會經常依據自己的

判斷做出某些與被代理人最佳利益相悖的決定。 

關鍵的問題是，在“個人自主原則”下的“知情同意”完全遵

從病人個人的意志，醫生以及病人生活共同體（如家庭）不允許參

與病人的診療決策，沒有病人（或代理人）的同意，醫生是無權將

病人的情況和治療方案告知家屬或相關人員。當病人（或代理人）

做出與病人本人（或被代理人）最佳利益相悖的決策或損害他人利

益的決策時，除非法院介入，否則沒有任何約束途徑加以限制。例

如，一個有行為能力的患有可治愈疾病的病人，因短時間內無法忍

受治療所帶來的痛苦而要求醫生放棄治療，由於病人是其治療決策

權的唯一持有者，如果醫生執行這一充分反映病人個人意志的決

策，其結果可能導致病人死亡。又如，一個患病而無行為能力的病

人，其代理人卻要求醫生放棄治療，假如我們預設這個代理人是合

法的，那麽我們如何判斷這個代理人的決策代表被代理者的最佳利

益呢？但由於代理人是病人治療決策權的持有者，如果醫生執行這

一決策，結果同樣可能是導致病人死亡。再如，一個明確知道自己

是沒有治愈可能的晚期癌症病人，要求醫生不計代價地為自己進行

治療，其結果只是延長痛苦、耗費大量的醫療資源。醫生非常清楚

這是一個荒謬的決策，但又無權加以限制。 
 

 
 
(3) 恩格爾哈特著，范瑞平譯：《生命倫理學基礎》（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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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於儒家家庭本位思想的知情同意原則 

衆所周知，中國是一個以儒家思想為社會文化基礎的國度。在

儒家的思想體系中，家庭有著特殊的地位。在儒家所强調的五種主

要社會人際關係（夫婦、父子、兄弟、朋友、君臣）中，夫婦、父

母（子女）、兄弟（姐妹）三種都是家庭關係。就個人的各種社會

活動而言，在儒家思想中不推崇個人的自由決定，而是宣導家庭的

整體智慧和關懷 4。儒家的這種“家庭本位”思想其實是儒家尊重家

庭內在價值的道德訴求。因此說，相對於以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為

特徵的西方文化而言，儒家文化則是以家庭主義為特徵的，在儒家

思想中特別强調家庭的內在價值，一方面家庭成員在考慮決定個人

行為時必須顧及家庭整體利益，另一方面家庭整體對家庭成員個體

行為方向決策具有話語權。在涉及家庭成員個體診療決策過程中，

儒家的這一道德價值取向規制了家庭在決策過程中的主體地位。 

如何保證家庭在病人診療決策體現病人最佳利益呢？這可以從

儒家家庭倫理的道德要求得到辯護：“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

者，愛人”是儒家倫理的基本原則，愛人和利他是儒家倫理核心價

值觀。儒家同時認為“弟子，入則孝，出則弟。……孝弟也者，其

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强調孝悌是仁的基礎，行“仁”

應先從家庭開始。儒家道德要求一個人必須把家庭看作一個不同於

社會其他部分的自主體。作為一個整體享受幸福和面對痛苦 5。 

受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中國人的家庭本位思想已深深根植於

其社會生活的各種行為之中。這也就不難理解本文資料 1 中，53.7%

的人認為應該由“家屬”為病人手術簽署手術知情同意書的問題。

也不難理解本文資料 2 中，77%的“家屬”為術前意識清楚者達 98%

病人簽署手術知情同意書了。 

在中國，一個病人的診療決策通常不是病人個人“獨立自主”

做出的，而是家庭整體所決定的，這一點完全不同於西方人，診療

 
(4) 范瑞平：《當代儒家生命倫理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10。 
 

(5) 同上，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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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策由病人本人做出。其原因在於，在中國人的思想深處，無意識

地將家庭行為與個人行為看作是一體的。正因如此，當一個人就醫

時，其家庭一般都會委托一位元成員充當家庭代表，負責整個家庭

（包括病人本人）與醫生就病人的病情、診療決策與醫生交流、協商。 

事實上，在中國的醫療實踐中，有關重要的醫療資訊（嚴重的

病情、風險較高的治療方案），一般情況下，即便是有行為能力的

病人，醫生也不是與病人本人直接交流的，而是與病人家屬進行溝

通與協商。但是，應該强調的是，在不同的病人臨床決策過程中家

庭的地位（權威性）體現可能有所不同，也就是說，在病人的臨床

決策中，家庭的地位（權威性）具有權變性。 

第一，對於病情較輕和治療風險不高且有行為能力的能夠進行

理智判斷的病人，醫生可對病人詳細告知醫療資訊，在病人對醫療

資訊掌握較充分的情況下做出的醫療決策，可能更多地反映出病人

個人的權威性。 

第二，對於病情較重和治療風險比較高且有行爲能力的病人，

醫生應將家屬（家庭）作爲病人醫療資訊的主要告知物件，這時所

做出醫療決策更多地體現的是家庭權威性。 

第三，對於不具備行為能力的病人，醫生應向家屬（家庭）提

供充分的病人醫療資訊，這時所做出醫療決策更具家庭權威性。但

家屬應該聽取醫生的建議。 

第四，“在病情緊急，病人生命存在危險”且病人或其家屬又

不能及時做出醫療決策時，病人或家屬“應尊重醫生的意見”（調

查顯示有 84.2%的人支持這一做法）。這時的醫療決策基本沒有家庭

權威性了。 

第五，為搶救病人，在病人、家屬（法定代理人或被授權人）

都無法及時做出醫療決策的情況下，經醫療機構負責人或者授權的

責任人簽字同意，醫生可根據病人最佳利益選擇，進行醫療決策施

行救治。但醫生應該對病人及其家屬進行事後告知。這時的醫療決

策就完全沒有家庭權威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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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西“知情同意”過程中的不同主體關係比較 

基於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社會文化語境，在西方，一個有行

為能力的病人是醫療決定的最終權威，對其提供真實的醫療資訊是

醫生的首要道德義務，也是病人應享有權利。因此說，在西方，履

行知情同意原則的主體關係僅涉及兩個方面，即病人（或監護人或

代理人）與醫生，不涉及第三方，當病人（或代理人）做出與病人

本人（或被代理人）最佳利益相悖的決策或損害他人利益的決策時，

醫生也只能任其執行。西方履行知情同意原則的主體關係，見圖 1。 
 

                  
                  
                    

圖 1  西方知情同意原則的主體關係 

 

但是，在具有家庭主義特徵的中國社會文化語境下，履行知情同

意原則的主體關係涉及到三個方面，即病人、家庭和醫生。在中國，

涉及重要的醫療資訊，通常是由醫生向家屬（家庭）告知，在由家

屬（家庭）判斷是否告知病人本人真相？告知多少？還是徹底撒謊，

也就是說，家屬（家庭）對是否讓病人本人知情有最終決定權。中

國行履行知情同意原則的主體關係，見圖 2。 

 

 

 
 

 

 

 

                         

圖 2  中國行履行知情同意原則的主體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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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圖 1 和圖 2 發現，在病人診療過程中知情同意過程的模式是

完全不同的，在西方人看來，知情同意過程是完全一種個體化的行

為模式，但在中國，知情同意的模式則要複雜得多，病人個人的話

語權是非常有限，而家庭則成為知情同意權的主要主導者，並且包

括减少病人本人的知情內容（甚至說謊）都不被認為是剝奪了病人

自主決定的權利。 
 

四、 結論 
 

由上述論述我們對知情同意在中國的應用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我們承認，中國引進西方以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為理論

基礎的知情同意原則，對保護病人的利益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

我們也要承認，脫離中國的傳統社會文化基礎，完全按照西方個人

主義價值觀實施和落實知情同意原則，並不能使這一原則應用的效

用得到最佳釋放。 

第二，在中國家庭主義社會文化背景下，對於病人的知情同意

權的行使，在大多數情況下，家庭決策不僅具有優先性，而且更具

有權威性。這是客觀的社會現實，忽略這一事實，知情同意原則履

行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 

第三，在知情同意原則本土化的過程中，必須充分考慮儒家家

庭本位思想對知情同意權的客觀影響。儘管我們的有關法律法規中

對家庭（家屬）在知情同意方面的地位有所體現，但尚不夠系統和

完備。 

第四，我們强調宣導基於儒家家庭本位思想的知情同意原則，

但無意否認基於“個人自主決定”的知情同意合理的一面。關鍵的

問題是，如何實現“從‘招搬’轉向‘重構’” 6，構建起融入中國

傳統文化元素、體現中國特色的更易於操作和發揮作用的“知情同

意原則”。這也是建構中國生命倫理學體系過程中必須考慮的問題。 
 
(6) 范瑞平：〈研究方法論的轉向〉，《中外醫學哲學》，2009 年，第 VII 卷，第 1

期，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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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基於儒家家庭本位思想的知情同意原則的確立，也包括建

構體現中國文化特徵的中國生命倫理學體系，必須同時開展兩個方

面的工作：一方面，我們可以通過對“傲慢的西方自由主義倫理學

家”的觀點在理性思辨的基礎上，進行形而上的哲學批判，以務實

我們自己生命倫理觀的理論基礎，另一方面，我們也要進行實證研

究為我們的理性思辨和哲學批判提供事實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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